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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劉勝國

電話：3322101~7418

傳真：3358254

電子信箱：delu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100001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10000196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00196_ATTACH2.jpg)

主旨：轉知國立東華大學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

國教署）委託辦理之「推動在職教師進修原住民族歷史正

義與轉型正義主題相關課程計畫」－原轉巡講團師資培

訓，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校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0年12月30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0017613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深化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（以下簡稱原轉）內

涵，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第一線教師更加認識原轉主

題，國教署預計以國、高中之在職教師為主要對象，推動

辦理原轉師資培訓課程及教學增能系列計畫，以原轉為主

題，分享基本觀念、教學策略等多元內涵內容，以協助參

與之第一線教師，將原轉意識融入教學之中。

三、旨揭培訓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培訓時間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013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1/06 07:3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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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第一階段：

(１)國中：111年3月24日、25日（星期四、五）。

(２)高中：111年4月7日、8日（星期四、五）。

２、第二階段：

(１)國中：111年4月21日、22日（星期四、五）。

(２)高中：111年5月5日、6日（星期四、五）。

３、第三階段：綜合（國、高中）：111年5月26日、27日

（星期四、五）。

(二)培訓地點：臺北YMCA城中會館、天成大飯店。

(三)培訓對象：國、高中社會領域教師，或對原轉議題有興

趣之其他領域教師，共計90名。完整參加三階段課程及

各階段所交付作業，即授予培訓證書與成為原轉巡講團

師資。

(四)培訓任務：屆時協助配合原轉巡講活動，擔任原轉主題

教學增能研習之講師。

四、檢附報名資訊及宣傳單各1份，即日起報名至111年2月15日

（星期二）止。報名網址如后：https://forms.gle

/yGq6uAorHkzMLD6XA。

五、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，請研習人員事先上

網確認是否錄取，研習當日請佩戴口罩與會，落實勤洗

手，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良好個人衛生習慣，並請配

合實名制及進入校園體溫量測等措施。未來將視中央流行

疫情防疫指揮中心發布疫情訊息進行調整，屆時若因疫情

關係改變為線上課程形式、延期，或取消，將個別通知參

加教師，並公告於本中心網站，敬請密切留意相關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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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報名後錄取之教師，本局同意核予所屬人員公（差）假登

記出席；倘貴校有課務派代需求，請於研習活動2週前，將

課表函報本局國小教育科辦理。

七、倘有疑義，請洽詢國立東華大學承辦人陳怡君小姐，電

話：03-8905723；Pisuy Bawnay 筆述一．莫耐小姐，電

話：03-8905721；電子信箱：itc@gms.ndhu.edu.tw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(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

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
副本：本局高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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